宁县信访局

  2021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关于深入开展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我单位高度重视，及时对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使用绩效预测，形成绩效自评报告，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能：宁县信访局是经县委县政府批准于2007年由县委、县政府2个信访室合并组建成立的行政机关，由县委县政府双重管理，以县委管理为主。组织机构由县信访局科级行政机关和宁县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组成。其主要职责是担负全县54万群众的来信来访和网上信访、电话信访、函件信访等各类信访诉求的转办、交办和督查督办。同时，受理和转交办、督查督办中央，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各级领导批示交办的信访事项。

（二）机构设置：宁县信访局是全额财政拨款的一级行政机关，属县委部门。

（三）人员情况：宁县信访局实有干部编制8名，实际在职11名。

二、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1）收入情况：
本单位2021年度财政拨款总收入合计1471292.7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471292.7元，占财政拨款总收入的100%，与2020年决算数1486346.24元相比，收入减少15053.54元，同比财政拨款总额减少1.02%，主要原因是：本年经费支出压减和县级财政拨款待处理特殊疑难信访问题专项补助资金拨付统一减少。
（2）支出情况：

本单位2021年度财政拨款决算总支出1471292.7元，与2020年度财政拨款决算总收入1486346.24元相比减少15053.54元，同比减少1.02%。主要原因是，上年度补发增资和补发公务员车补等因素。

（二）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11328.58元，占总支出的89.13%，较年初预算数112.24万元，决算数147.13万元增加34.89万元，占调整预算147.13万元的76.28%。主要原因是单位职工工资正常晋升增资因素等。
（三）收入支出与上年对比

本单位2021年度财政拨款决算总支出1471292.7元，与2020年度财政拨款决算总支出1486346.24元相比减少15053.54元，支出同比减少1.02%。主要原因是，上年度补发增资等因素。
（四）年末收支结余情况分析
本单位本年度决算无结转结余。

（五）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单位国有资产原值285169.00元，固定资产累计折旧157002.94元，固定资产净值128166.06元。共有车辆0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1个，为驻村工作队员生活补助1万元，当年财政拨款1万元，全年支出1万元，执行率100%。通过自评，有1个项目结果为“优”，0个项目结果为“良”，0个项目结果为“中”，0个项目结果为“差”。
三、2021年度财政资金绩效分析

2021年，由于财政预算资金按照年初预算计划，紧扣预算、定期拨付、年终实现了全年预算收入和支出计划，这是全体财政工作人员和信访局全体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年来，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全面深化信访工作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继续全力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满意信访”、“效能信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信访工作，全力推动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全面落实以解决信访问题为重点，以处置和化解信访积案为突破口，上下一心大力推动“事要解决”，有效解决了一大批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和信访积案，为维护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强保障，有效维护了全县社会和谐稳定。

全局上下继续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大局，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抓好“脱贫攻坚”工作，积极适应新常态，梳理新理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以严的要求，实的作风和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和深化信访工作，充分运用法治思维解决信访问题，不断提高我县信访工作再上新水平。

四、部门履职效果情况

（一）经济效益

从全年预决算收入支出情况分析，全年本部门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稳，财政保障有序，财力相对充足，财政预决算收入支出基本保障了信访局机关日常事务的正常运转，为维护全县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社会效益

我县信访工作于每月的15号安排县委常委、副县长到新区统办楼5号楼信访接待大厅亲自办公，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了解群众意见建议、倾听民意呼声、实行接访关口前移，依法依规、现场转办交群众信访事项。一年来，共有县委常委和政府副县长完成11场次的群众信访接待工作，共接待来访群众222件次426人次。实行县委书记县长大接访活动以来，打破了以往群众有问题不能面见领导，使一些能在有效期限内尽快解决的案件久拖不决、原地打转的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得到了彻底化解，即赢得了信访工作的主动权，又获得了群众的赞誉，同时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全面推行信访工作和信访秩序双向规范，开展“法治信访”工作，我们积极推行双向规范，开展凡所有来访必须在信访信息化网络上登记排号交办，实行实名制信访。同时，引导群众利用现代化通讯设备“网上信访”，为群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合理诉求通道，方便群众对合理信访诉求的及时有效解决。对于经常越级上访人员，我们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依法收集其违法犯罪资料，依法依规、依法打击、严惩不贷。切实维护了信访工作秩序，有力的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行政效能
一是有访必接制度落地见效；二是“县委书记、县长大接访活动”关口前移；三是“矛盾纠纷大排查工作”纵深推进；四是“依法治访”活动不断深入。以上行政行为的有效实施，促进了信访工作的双向规范，净化了社会环境，对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保障，即节约了行政成本，又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
五、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社会影响

宁县信访局结合自身实际，充分考虑县域民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为民服务思想，确保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服从服务于全县工作大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保障，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满意度明显增强。

六、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上半年财政拨付进度迟缓，对正常业务造成一定影响；二是年度中途刚性支出增多，财政资金支出数额较大，致使全年财政资金支付压力较大。
（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国家《预算法》和《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预算意识，始终坚持先预算后支出。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推进预算编制科学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相对减少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的差距。二是加强与财政局相关股室的协调对接，做好财政资金与部门经费资金的及时下达，按时支付、确保信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1年单位预算编制基础数据科学合理、真实可靠，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支出标准，合理编制年初部门预算，预算数据及相关基础资料按要求及时报送。并依据预算信息公开要求，按时如期在宁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及时公开。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说明。

宁县信访局

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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